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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壹、法規修正必要性分析 

一、修法背景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委託辦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十二所社區大學，對於其委託條件與方式、校務運作、組

織、收費退費、補助、獎勵、評鑑、學習證明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依據，經臺北市議會第十屆第六次會議責成本府應提高社區

大學法律位階，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一日制定公布臺北

市社區大學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並據以執行至

今。 

（二） 審視部分條文已未符合實際發展所需，為期社區大學成為本市

市政發展之重要協力角色，以運用社區大學多元豐富之課程與

師資，來協助民眾獲得現代公民素養及所需知能，並協助社區

發展特色，實需賦予社區大學於其組織、校務運作較為彈性自

主之空間，以因應其在地化及特色化發展之需求。 

（三） 另查終身學習法部分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一百零三年修正公布，

原訂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設置社區大學及其授權事項之

法源依據條次變更為第十條，另其條文內容亦有修正，爰有重

新檢視及修正本自治條例之必要。 

二、政策目的 

（一） 本自治條例原部分條文，如有關社區大學組織編制、課程審查等

規定過於框架社區大學發展，且不利社區大學與其他機關團體進

行教學及社區發展之合作，為使本自治條例更符合本市社區大學

實務需求、促進其永續經營，爰本次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五條及第

十條有關組織編制、課程審查之相關規定。 

（二） 本市原得委託機關（構）辦理社區大學，業已抵觸終身學習法第

十條之規定，應予刪除。 

（三） 本自治條例原訂定有關委託經費之條文未盡明確，為使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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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盡周延，避免履約爭議，爰將第八條規定之社區大學所需經費，

修正為以「每期」為單位，並指由教育局部分補助及學雜費支應，

不足部分並應由受託機構自行負擔，以符實務運作。 

（四） 鑑於本局歷年辦理社區大學評鑑，評鑑委員多次針對本市社大辦

學之獨立性與主體性，及與其契約母體權責之劃分不清給予建議。

為解決前述問題，及審酌社區大學發展現況，新增第九條社區大

學應設置校務會議，以審議社區大學校務發展重要事項，輔導社

區大學永續發展。 

參、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自治條例係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之授權制定之，即本市得設置

社區大學或委託辦理之，有關設置、委託條件與方式、校務運作、組

織、師資、課程、招生、場地、收費退費、補助、獎勵、評鑑、學習

證明及其他相關事項，皆由本府視發展需要以自治法規定之。又經臺

北市議會責成本府應以自治條例規範上揭事項，評估無替代方案，經

審視仍應修正本自治條例，以周全法規。 

肆、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修正之影響對象為有意申請辦理本市社區大學之依

法設立或立案之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及學校，另尚有現行本府委

託辦理十二所社區大學之受託機構。對於有意申辦社區大學之對象，

其影響內容為刪除得委託機關（構）辦理社區大學之規定，本規定係

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之規定修正之；對於本市十二所社區大學受託機

構之影響內容如下： 

（一） 修正社區大學組織編制之規定：本次修正社區大學得依其校

務發展需要增定相關組織編制，此規定有利於各受託機構未

來社區大學人事運用及校務推行。 

（二） 新增社區大學應設置校務會議之規定：查現行實務運作，各

社區大學皆已設有校務會議，本次修正賦予其法源依據，以

輔導社區大學未來校務會議之發展。 

（三） 修正課程報送教育局審查規定：本次修正簡化一般性課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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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規定，即未來改以備查方式辦理。 

伍、法規預期效益分析 

本自治條例之修正，預期可提升本市社區大學辦學品質、避免

本府與受託機構之履約爭議、促進其永續經營，並提升民眾對於本

府辦理所屬社區大學之信心。 

陸、公開徵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擬定時，已經公開徵詢社區大學代表、專家

學者、市府各局處代表、教育團體等，意見徵詢及相關會議諮詢至少

七次以上。並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規定，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七日

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第 126期，預告十四天期滿，並無民眾提出相關

意見。 
 


